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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福婚姻典范

无混搭，不成家

情场眼色

围城兵法

□阿简

谈情说爱

第三只眼

爱丽丝的

启示

神到底怎样想
□李月亮

□绿袖

相识之后，她整个人都乱了。
你知道的吧，就是那种遇到了对的
人之后，不顾一切地想据为己有、
想厮守一生的癫狂。“不顾一切”这
个词是准确的，因为她和他都有家
室，亦都有儿女，若想重新洗牌再
来一局，代价是相当大的。

他当然也是爱的。他们隔着道
德的枷锁，应对着彼此致命的吸引。
在一起时，都有沉重的负罪感；分开
了，又觉得人生晦暗无光。分分合合
好几年，终于，她下了决心，因为看
准了这个人，知道世上除他之外，再
没有人能与她如此契合、如此相互
吸引。她决定自私一次，为了真爱，
为了未来几十年的幸福，豁出去了。

她对他说，别这么辛苦了，干
脆就在一起吧。人生总得有一次，
为了自己。他十分挣扎，难做决定：
这太自私了，对别人也太残忍。

她认真地说：神未必这样想。
他苦笑。作为文学博士，他当然知
道这句话的来头。

“神未必这样想”，这是英国诗
人勃朗宁的一个故事，说一对忘年

恋人，男的因顾虑自己年长太多，
不敢求婚。十年后，女的委身于不
爱的人，而他仍单身，和一位女伶
结识，四个人都很不幸。最后他终
于悟到，当初那些顾虑都是自己多
虑，其实“神未必这样想”。而后来，
鲁迅在女师大开课时，曾讲授过这
首诗。那时他与许广平正暗生情
愫，只是鲁迅觉得他自己在许多方
面与许广平不相配，更为重要的是
他已有元配，若再与人结婚，无异
于“纳妾”。这既对不住对方，又有
辱自己的名声。所以当许广平主动
示爱，鲁迅力陈自己“不配”的种种
因素，许广平借用了鲁迅课堂上教
授给她的话：神未必这样想。最后，
这位在爱情上胆怯卑微的先锋战
士，终于回握了许广平的手，说：你
胜利了。从此开始美好新生活。

这两个故事都很励志，是的，
神通常有不同的角度，有的事情你
以为万般不该，但神未必那样想。

后来他们终于挣脱各自的婚
姻，怀着对美好新生活的憧憬重新
组合。

得之不易的美好当然要加倍
珍惜，但现实好像并不如他们所
愿。新家庭里面，他拖儿她带女，大
人彼此深爱，孩子却互相仇视，一
半的时间互不理睬，另一半时间就
是打架，六岁的女孩当然打不过八
岁的男孩，所以她女儿隔三岔五身
上就挂了伤。她心疼又郁闷，跟他
商量很久，决定把男孩送回奶奶
家。不想奶奶记恨他的绝情，不肯
收。老太太对她的厌恶和敌视超出
她的想象，让她对维护和他家人的
关系失去了信心。后来她忍痛厚着
脸皮把女儿送到前夫那里，前夫收
了，但跟她约法三章，不许她无故
去看，因为人家也已再婚，现在的
妻子不希望他们之间再有瓜葛。她
若想见女儿，要到她的小学去，趁
着上学或者放学的时候看一眼。每
次看了女儿回来，她心情都很不
好。而他每次去看老母亲，回来也
总是一脸的霜。他儿子还每天在家
里大闹天宫，以最大的恶言恶行挑
战她的底线……

所以，你说战胜艰难险阻走到

一起了，就真的开始幸福新生活
了？真是未必。因为你活在这个世
界上，就要与整个世界为伍，以前
她是觉得爱人不对，别的都对；而
现在爱人对了，其他却全错了。

张小娴说，错的时间，没有对
的人。时间错了，就全错了。你们那
么迟才遇到，你以为还能调转头去
重新开始？早就晚了。

女儿十岁生日那晚，她想接她
回来过生日，遭拒，一个人垂头丧
气回到家，走进被他儿子搞得一塌
糊涂的房间，被一张刻意放在门口
的椅子绊了一跤，爬起来的瞬间，
她心中涌起巨大的懊丧。何苦呢？
她忽然问自己。

关于“神未必这样想”的第一
季，勃朗宁觉得神希望那对忘年男
女相爱；第二季，神想必也支持鲁
迅去握住许广平的手；而到了她
这里，算第三季吧，她想，神现在
变了主意。

神到底怎样想？这实在不好
说。但是现在她知道，神并不总是
希望相爱的人不顾一切去相爱。

偶尔从百度贴吧看到莫言的
男粉丝的留言，他们对莫言先生的
婚姻不乏溢美之词，结论也基本一
致：男主外女主内才是理想中的婚
姻。女人嘛，只要温柔体贴、顾家爱
孩子就好了。至于外貌身材什么
的，过得去就行。

我和女友山茶不禁嗤之以鼻：
男人理想中的婚姻怎么竟是这个
样子！什么“男主外女主内”啊？我
们可是新时代的女性，能力丝毫不
比他们逊色，在许多领域可以和他
们平起平坐、一争高下。凭什么我
们就该心甘情愿看着男人出去打
拼，实现自我价值，而自己却只能
与柴米油盐为伍？

我，还有身边许多女友心目中
的幸福婚姻典范，当然不是像莫言
和他的夫人那样，一个努力在外打
拼事业，一个守在家里，兢兢业业，
一辈子默默付出；而是像吴征和杨
澜，各自拥有自己热爱的职业，不
被家务琐事牵绊，谁都有自由、有
空间、有自己的社交圈，经常参加
聚会和旅行，而且这一切还得到对
方无条件的支持和认可。

我把想法说给老公听，满以为
思想并不保守的他会举双手赞同。
没想到，他的回应却让人失望，俩

人甚至说着说着就吵了起来。最后
我终于明白了：他和其他男人也没
有什么太大的不同。

看来是我们过于乐观了———
我耿耿于怀地想，男人们心中的传
统观念是多么根深蒂固啊！但设身
处地地反思一下，我们的看法，又何
尝不代表一种激进的女权主义？很
久以来，我们总是有一种隐藏的担
心和恐惧，无非是怕自己被家庭束
缚，失去自我。所谓贤妻良母，往往
也意味着自我价值的缺失和在婚
姻家庭中地位的尴尬。我们没少听
到类似的故事：某位深爱老公的职
业女性，婚后为了支持他的事业而
回归家庭，若干年后，他功成名就，
但他们的婚姻也画上了句号。她没
有过上夫荣妻贵的好日子，并且因
为做了多年的家庭主妇，她很难再
找到一份合适的工作，只能靠他给
的一点赡养费艰难度日。

出于所谓的“自我保护”，我们对
“全职太太”有种下意识的排斥。平心
而论，女人们真的不乐意回归家庭
吗？当然不是。我看到莫言的爱情故
事时，并不是没有被触动。故事的开
头就很感人，他和夫人杜勤兰还是工
厂同事时，他虽然倾慕于她，却一直
没有表白——— 在他确定自己能给她

好的生活之前，
只是把炽热的感
情深深埋在心
底。直到他成了
一名军人，才觉
得自己有了谈及
爱情的资格。

为照顾莫
言的生活，杜勤
兰辞去工作做
了全职主妇。那
些对莫言有好
感的姑娘想当
然地以为，他和
她根本是两个
世界的人——— 他
们的学识、文化
根本就不对等，
怎么可能有平等
的交流呢？她们并不懂：莫言和夫人
是有爱的，而且是那种足以托付终
身的爱。真正的爱和学识、地位并无
太大关联，而是和灵魂的契合有关，
他早已认定她就是和自己相伴一生
的人，从来心无旁鹜。而她无微不至
的照顾，让他的创作生涯没有了后
顾之忧，最终成就了事业的辉煌。

我们赞叹那些幸福婚姻典范，
称羡男女主人公随岁月流逝而历

久弥坚的感情。这种历久弥坚，往
往是因为他们找到了彼此都认可
的家庭角色。可我们又不愿正视的
是，在这样的婚姻里，男人对女人
的需要多半是传统的、简单的，甚
至是我们已经不屑去做的事情。也
许，我们一时难以放弃所谓的“自
我保护”，但不可以忽略的是：婚姻
的和谐稳固，从来都来自于彼此最
真诚的付出。

在热播美剧中看到了这
样一个桥段，男主角在女友
宿舍向对方提出分手，可女
友分手时的优雅冷静又让他
怀疑起自己的决定。正恍惚
时听到楼上女友一声温柔的
呼唤，这令他即刻后悔，脑海
中浮现的全是女友的甜美与
可爱。转回身正准备挽回感
情，一个巨大的水球却迎面
而至，随后是女友一声咆哮
的谩骂，顿时所有美好和犹
豫顷刻间消失殆尽。

这让我不禁想到了另一
个故事，爱丽丝·利德尔与英
国王子利奥波德的相恋传
奇。是的，这里的爱丽丝正是
刘易斯·卡罗尔笔下《爱丽丝
漫游奇境记》里小主人公的
人物原型，她是牛津基督堂
学院院长的二女儿，是父亲
的同事卡罗尔最欣赏的小姑
娘。爱丽丝长大后就读于该
学院，在此期间遇到了维多
利亚女王的第四子利奥波
德，两人相知相恋两情相悦，
但这段恋情却遭到了女王的
反对。在女王坚持王子必须
娶一位公主的皇室指令下，
爱丽丝选择了理性平静地放
弃。爱情虽然结束，但是两人
的情谊却未完结，爱丽丝出
嫁时在结婚礼服上特意佩戴
了王子赠送的礼物，而在爱
丽丝成婚几周后，王子才与
海伦娜公主完婚，并将自己
的一个女儿命名为爱丽丝。
试想，如果爱丽丝当初执意
不肯接受分手甚至以过激的
行为企图挽留或者施加报
复，那么爱丽丝还会在王子
的一生中留下不可磨灭的印
记吗？

一旦涉及感情的结束，
被分手的一方一定是极其痛
苦的，无论是对这段恋情的
无法割舍，还是对对方习惯
性的依恋，抑或是回想恋爱
时不计回报的付出，都足以
让一个人情感崩溃、伤心欲
绝。可是，如果这段感情是由
于现实原因或者一方变心而
难以挽回，那么无论另一方
多么不舍，结果恐怕都是无
法改变的。有很多人不愿意
接受这样的结局，或者苦苦
纠缠，或者由爱生恨，甚至用
自残或是折磨对方的方式来
表明和发泄自己的痛苦。其实
这样做的结果往往事与愿违，
不仅无法令对方改变初衷，也
许原本还留有的美好回忆也
会因此烟消云散。

活着，需要一种姿态；分
手，同样要体现这种姿态。

如果一方的去意已决，那
么另一方还不如优雅理性地
转身。大概有人认为这样太轻
易就遂了对方的心愿。殊不
知，提分手的一方在分手前肯
定已经设想好了各种最坏场
景，而一旦事实与想象不符，
人们最自然的心理反应就是
产生落差，有落差就会导致失
望和疑问——— 难道自己在对
方心中原本没有那么重？难道
对方认为自己并不能相配因
此才没有不舍？难道分手其实
正如对方所愿？……这样的疑
问一旦产生就难以消除，也许
这些问号会追随一辈子令其
纠结不已。

所以，如果真的想让狠心
的那个人为其错误决定付出
代价，那么最佳的方式就是压
下自己所有的气愤和委屈，微
笑着挥手说声再见，头也不回
坚定地离开，让其一辈子在怀
疑与懊悔中度过吧。

两口子不知道已经吵过多少
次了，也不知道有多少次，吵的都是
这同一个话题：她烦他抠门，他嫌她
败家。

逛商场的时候碰到一件灰色
的羊绒大衣，款式和做工似乎都无
可挑剔。她一见倾心，迫不及待地买
回家，穿在身上对着镜子左看右看，
欣喜不已。他下班回来，她兴致勃
勃、得意扬扬地迎上去：“看我买的
大衣怎么样？”他一面换鞋一面看着
她：“不好。这个颜色，衬得你脸色铁
青，跟刚挨完揍似的，还特显老。”这
兜头一盆冷水泼过来，她的情绪立
刻沮丧到了极点，嘴上虽然骂着：

“老土，你懂什么啊？”心里却开始犯
了嘀咕。重新回到镜子跟前的时候，
再看那件心仪了半天的大衣，便开
始举棋不定了。

他饿了，问她能不能先做饭。她
意兴阑珊地说：“我累了，不想做。我
们出去吃。”他嘬了一下牙花，叹了
口气：“怎么又要出去吃？怎么这一
个礼拜就不能多开两回伙？”看着他
那又埋怨又不耐烦的神态，她也急
了：“出去吃怎么了？愿意开伙你自
己做啊，别什么都指望我！”

他斜着眼睛瞟了她一眼，扭脸
拐到厨房里做饭。冰箱里的菜蔫的
蔫、烂的烂，他抓起来又放下，回屋
靠在床头上一言不发。她依旧站在
镜子跟前，前前后后地照着她的大
衣——— 他说得也没错，这个颜色的
确让人的脸色显得黯淡，下摆好像
也长了些，使自己显得更矮了。

看着看着，她忽然间感到有点
后悔，甚至因此而烦恼起来——— 在
商场里的灯光下面看，颜色不是这
样的啊！买的时候光盯着上面了，也
没注意到这么长。正想着，他在里面
瓮声瓮气地发话了：“你这大衣多少
钱买的啊？”

“三千八。”她心不在焉地答，心
思却还在这件越看越觉得不对劲
的大衣上。

“三千八？就这么一个耗子皮一
样的玩意儿，三千八？”他从床上弹
起来，跳到她的身后，用一种诧异而
不无厌恶的眼光看着她，就像看一
个巨型的灰耗子。

她正为这件大衣心烦，看着他
的表情，听着他的口气，一股邪火

“腾腾”地蹿上了脑门子：“怎么啦？
三千八怎么啦？羊绒大衣，这已经是

便宜的啦！”他也火了，冲她瞪起眼
睛嚷嚷起来，斩钉截铁地判断：这件
衣服又会成为既白糟蹋钱又白占
地儿的废物——— 跟以前她买的若
干件东西一样。怕她不服气，他还掰
着指头旁征博引，举出一个又一个
铁证如山的例子，陈芝麻烂谷子地
翻腾出一串。

她最烦他一听说花钱就心惊
肉跳，无数次地讥讽他“跟一老娘们
儿似的抠门，有多少钱也改不了这
农民习气”；他最恨她“一进商场脑
子就像被驴踢了，跟梦游似的抱回
来一大堆没用的东西”；她告诫他：

“钱是挣回来的，不是攒出来的！”他
反驳她：“你在前边这么没完没了地
挖坑，挣多少钱也填不平！”两个人
你有来言我有去语，针尖对麦芒似
的吵个不停，到后来干脆你摔碟子
我砸碗，谁也不让谁。转天早上，他
气哼哼地爬起来准备去上班。她领
先一步出门，告诉他今天有事，让他
自己打车去车站坐地铁。专职司机
气宇轩昂地罢了工，他除了迟到还
要凭空多掏一笔打车的费用，自然
是又生气又心疼，可是还没等他把
话说出口，她已经摔上门走了。

她所说的“有事”，就是来找我
诉苦。她不知道自己“爱买点东西错
在哪里”，也不知道“一个男人怎么
就这么小气，总在小钱上纠缠不休，
永远都像个农民”。尽管我知道，她
从小被开饭店的爹娘宠得养尊处
优，而他跟土里刨食的父母学的却
是吃苦耐劳，夫妻俩的成长环境迥
然不同，对于金钱的态度，不是三天
两早晨能磨合到一块的，但是有些
话，我还是不能不说：“爱花钱买点
东西没什么错，错的是买来的东西
丢弃不用，而且这样的东西还买起
来没完！农民怎么了？农民对于很多
问题，看得比我们都要透——— 像赵
本山的小品里面，黄晓娟的那套总
结就很精辟！”说到这儿，我便用东
北话给她模仿了一段台词：“男人，
是搂钱的耙儿，女人，是装钱的匣
儿；不怕这耙子没齿儿，就怕这匣子
没底儿……”她听了“扑哧”一笑，跟
着便若有所思地愣了下神儿，然后
做大彻大悟状：“懂啦！”

我也夸张地冲她仰起头，堆出
一脸苦笑——— 懂是懂了，可这“匣与
耙”的混搭要义与技巧，怕是还得慢
慢操练感悟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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